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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官小組及研發會之研究情形

　　在專案小組接手研究之前，本案係由研究發展委員會承接前文官制

度研究發展小組所移交之工作繼續研究，經該會邀集有關人員開會研商，

並完成「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公布後相關問題之探討」

研究報告一種。該報告提出以下四項改進建議：

１．為解決依轉任條例之考試類科及適用職系太過寬鬆暨可能造成專技

人員藉機調任行政性職務之問題，建議參照立法院審議中之公務人員考

試法，於轉任條例中增列有關特考特用，限制轉調之規定，俾免調任寬

濫。

２．為符合轉任條例延攬技術人才之立法目的，建議修正轉任條例第四

條之規定為：「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應視各機關人才羅致

之困難程度，轉任與其考試等級相同、類科與職系相近之技術職務為限。

其考試類科及任用職務，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定之。」並於第七條增列第

二項：「各級行政機關依本法規定之轉任人員人數，以不超過本機關組織

法規所是同官等職務五分之一員額為限。」

３．為避免轉任條例可能影響考用政策，建請於轉任條例第二條增列一

項（第三項）：「第一項轉任人員須俟當年度公務人員高普特考試相當等

級類科及格人員分發完竣後，報經分發機關同意，始得由各機關自行遴

用。」俾免影響現行公務人員考試制度。

４．為期民營機構服務年資亦得採計，以期與技術人員任用條例之規定

取得平衡，建請於轉任條例第七條增列一項（第二項）：「轉任技術性職

務者，轉任前曾在具有規模之民營機構擔任與擬任職務性質及官職等級

相當之職務年資，準用技術人員任用條例第九條之規定，予以提敘。」以

期與技術人員採計年資取得一致。 

（二）院會審查會意見

　　本會上述研究報告及四項建議，經提八十四年二月九日考試院第八

屆第二一○次會議討論，決議交付全院審查會審查。嗣經毛副院長高文邀

集全體考試委員、王部長作榮及關部長中集會審查，並邀院會全體列席人



員參加。在審查會中，考試委員、考選部、銓敘部及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代

表對本會所提改進建議，均經表示意見，並經毛副院長裁示。由於該次審

查會並無發言錄，為期瞭解審查會之討論情形，經專案小組依據審查會

之錄音帶，依發言先後順序，逐一予以錄寫為發言重點（附件四，如摘

錄文字有所出入，仍應以原錄音帶所錄為準）。茲就上項發言重點分別節

錄如后：

「三部局對本會提四項改進建議所表示之意見

（１）考選部（李次長光雄）表示意見略以：

１關於改進建議第一項部分，建議參照立法院審查中之「公務人員任用

法」第三條第二項特考特用限制轉調規定，於轉任條例中增列有關「依轉

任條例進用者，予以限制轉調」之規定。

２關於改進建議第三項部分，建議在第二行「高普特」三字之下加一「種」

字。

３建議銓敘部將來研修專技轉任條例時，能根據實際任審資料，統計評

估，自該條例公布實施以來，究有多少轉任人員？各等級類科分布情形

如何？是否對考試用人管道造成重大影響？俾能強化修法之說服力。

（２）銓敘部（李次長若一）表示意見略以：

　　本條例自八十二年公布施行後，就積極面而言，對政府機關延攬人

才是有幫助，惟由於對轉任之比例、調任等未加以限制，的確是會有報告

中所謂寬濫之情形。就本部所作初步的統計，轉任人員中以醫事人員居多

其他人數並不多。茲就改進建議部分提出以下意見：

１增列特考特用之規定，須考慮特考只是其中之一種，能否將高普考也

以特考特用之方式限制，不無考慮。從實務作業而言，如以「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考試及格人員考試類科適用職系對照表」加以規定，限制那一類

科僅能適用何種職系，方可達到相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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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轉任如以技術職務為限，似與當初之立法原意相違背，因轉任人員中

除技術人員外，尚有專門職業人員，如會計師、律師等。因此如能在「專

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及格人員考試類科適用職系對照表」中加以限制，

方可達到目的，不必侷限於僅有技術人員始能轉任，以免有違立法本意。

３就比例限制部分而言，原則上限制是合理的，但須考慮各機關之規模

及業務狀況，而訂出合理可行之比例，以免發生類似三類人員轉任辦法

之困境。至於轉任前需先分發完畢部分，由於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十條已有

明定，且人事局對行政院所屬機關之管制非常嚴，因此似乎不必於轉任

條例中重複規定。

４放寬民營年資之採計，主要是為了要與技術人員任用條例取得平衡，

惟轉任條例中尚有專門職業人員，若准予放寬採計民營年資，則對一般

行政人員亦不公平。

目前實務上是有一些問題，但運作上並不是十分嚴重，似毋需就轉任條

例作太大之變動。

（３）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許副局長毓圃）表示意見略以：

本案問題並非十分嚴重，轉任人員除醫事人員外，其他轉任人員並不多，

因此不必作太多顧慮。

１專技高普考與專技特考是否有很大差別，如要特考特用是否專技高普

考不必限制，而限制專技特考？因此大原則似乎應先予確定。

２如以技術職務為限，則律師、會計師限制不可轉任，與轉任條例之規定

有違，似可不必限制。

３增列轉任人數比例不超過五分之一，對其他專技人員無礙，惟醫事人

員部分問題很多，考試院當初訂此條例係為解決醫事人員之問題，如此

限制受最大衝擊者即公立醫療機構，問題仍然沒有解決。

４高普考分發後再用人部分，由於人事局目前對於行政院所屬機關之管



制非常嚴，自行遴用必先報經人事局同意才可用人，如在此規定當年度

高普考分發完後才可用人，則可能發生職務一月即出缺，報來時因當年

度尚未分發完畢而不能同意，可能要拖到十二月才能用人，職缺即要空

一年；且高普考分發不一定是當年度考上的人，如當年也可能分發一、二

年前考上之超額錄取者。因此，是否需在此重複規定，可再予考量。

（４）民營年資提敘部分無意見。

１．與會考試委員之意見：

（１）轉任條例放八十二年能儘速通過，主要係為解決醫事人員之問題，

如今又要對其作很多限制，將使醫事人員部分又行不通，因此對醫事人

員應不加以限制才對。（洪委員文相意見）

（２）公務人員高普考試與專技人員高普考試及格人員能互通，是一種

很好的制度，而銓敘部與行政院人事行政局都認為沒問題，審查此案實

在沒必要。（何委員世延意見）

（３）依憲法第八十五條規定，公務人員非經考試及格不得任用「因此不

論何種考試及格就可當公務人員，故一種考試及格可以兼取二種資格應

屬可行。現在分兩種考試是化簡為繁。本案應就專技轉任條例及技術人員

任用條例整個予以規劃整合，就未來政策方向深入檢討後再議。（施委員

嘉明意見）

（４）過去一種考試即可兼取二種資格是一種任用資格考，現在專技人

員可以轉任，又變成任用資格考，因此未來究竟要不要採任用資格考，

可再行研究。（王委員執明意見）

（５）公務人員高普考試與專技人員高普考試之管道已通，如再加以很

多限制，是否失去意義。（張委員鼎鍾意見）

（６）公務人員高普考試與專技人員高普考試及格人員可以互通是為解

決醫事人員問題，如將醫事人員抽離，二者似乎可以不必互通口（譚委



員天錫意見）

（７）是否允許專技人員轉任為公務人員，應配合專技人員考試法之修

正內容而定，使其考試科目不一樣，偏重實用，否則考試科目一樣卻不

能當公務人員是很奇怪的。（王委員執明意見）

１．毛副院長裁示：

（１）醫事人員部分，要研訂醫事人員任用條例，因此本案可將醫事人

員抽離後，再予以考量。

（２）律師部分，也可配合司法改革會議之結果，考慮予以抽離。

（３）公務人員高普考試與專技人員高普考試及格之二類人員要互通，

應以公務人員高普考為主，而專技人員高普考為輔。

（４）公務人員高普考與專技人員高普考及格之二類人員要不要互通，

可以研提甲乙二案，希望能以宏觀之角度來看本案。

　　以研提甲乙二案，希望能以宏觀之角度來看本案。

　　綜上所述，關於專技人員轉任公務人員制度，在上項會議中，銓敘

部及人事行政局均認為尚無太大問題，毋需對轉任條例大幅修正；又多

數委員認為，專技考試及格人員得轉任為公務人員，主要在延攬經專技

考試及格之民間優秀人才，以補公務人員高普考試技術類科及格人員之

不足，故不宜成為政府機關正常用人之途徑。因此，有關之法令規定，允

宜寬嚴適中，以免破壞原有公務人員考用體制。多數委員認為:基於公務

人員考試本為政府機關取士主要途徑之立場，研發會所提研究報告原則

可行，惟有關限制類科、範圍、人數比例等各項細節問題，仍待進一步商

榷。故審查會意見經提八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考試院第八屆第二一六次會

議，決議仍交該會繼續深入研究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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